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关于组织申报贵州省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

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

论证专家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强化贵州省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

（以下简称“危大工程”）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库动态管理，

更好发挥论证专家在我省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

方案审查、论证方面作用，有效防范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

生，根据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城

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）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<危险性

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办质

〔2018〕31 号）《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

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黔建建通〔2020〕79 号）《超过一定规模

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管理办法》

（黔建建通〔2020〕107 号），经研究，我厅决定对全省专家库

信息进行全面更新，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我省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论证专家库专家应当具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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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诚实守信、作风正派、学术严

谨；

（二）熟悉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建设工程有

关技术标准、规范及管理规定，具备丰富理论水平；

（三）具有工程类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相关

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或具有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；

（四）具有工程类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持有注册结构

工程师、注册一级建造师、注册监理工程师、注册岩土工程师等

注册执业资格证者优先）；

（五）原则上要求年龄 65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

专家论证工作。

二、申报类别

（一）深基坑工程；

（二）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；

（三）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；

（四）脚手架工程；

（五）建筑边坡工程

（六）拆除工程；

（七）暗挖工程；

（八）建筑幕墙安装工程；

（九）钢结构、网架、索膜结构安装工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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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人工挖孔桩工程；

（十一）水下作业工程；

（十二）大型结构整体顶升、平移、转体等施工工艺；

（十三）尚无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的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、新设备的分部分项工程；

（十四）综合类。

三、申报资料及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请人本人填写《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

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附：1、学历证书

复印件，2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，3、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，

4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。申请表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盖章后（无

工作单位人员或退休人员由所在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同意），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前报所在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初审（贵安新区申报人员由贵阳市住建局负责初审）。专

家工作单位为我厅一对一服务建筑业骨干企业的，直接交由我厅

建筑业管理处初审。

（二）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一对一服务建筑业

骨干企业整理符合要求的专家名单，形成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

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申请初审情况汇总表（附件

2），连同申请表及附件资料，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报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复核。

（三）我厅召开审查会议，对经复核的专家名单进行审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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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政务外网公示；公示无异议后，将相关专

家信息录入贵州省建筑业智慧管理服务信息平台，并向专家颁发

电子聘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请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本次论证专家申报

工作，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确保本地

区申报和初审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确保申报质量

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

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管理办法》及本

通知有关要求对申报专家资格严格审查，严把专家质量关，确保

论证工作专业性和严肃性。

（三）动态更新管理

我省论证专家任期为 3 年。凡进入我厅 2019 年公布的全面

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名单

（第一批）的相关专家，本次需重新提交申请，未提出申请的视

为放弃论证专家身份。对履职情况差、发生违法违规行为、因论

证行为引发质量安全事故的专家，我厅将及时清出专家库并纳入

从业人员不良行为记录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、从业人员要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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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本次申报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提交申报资料。对申

报资料不齐、逾期提交上报的资料，我厅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徐涛、王旭；联系电话： 0851-85360371、

0851-85360379；电子邮箱：gzjzyaq@126.com。

附件：1．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

论证专家申请表

2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

家申报初审汇总表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3 月 22 日


